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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陳怡蓁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45
傳真：02-87884137
電子信箱：edu_se.11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231102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灣手語第2次回訓研習計畫1份 (29490234_112311026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「112學年度臺灣手語

教師及教支人員第2次回訓研習實施計畫」一案，請轉知

並鼓勵已通過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臺灣手語教學

合格證書」之教師踴躍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12月13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20174243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臺灣手語教師及教支人員之專業知能及增進臺灣手

語教師及教支人員教學品質，以落實臺灣手語課程與教學

及聾人文化之傳承，該署特辦理「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

援人員第2次回訓研習實施計畫」。

三、旨揭計畫重點如下：

(一)參加對象：已通過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臺灣手語教學合格證書」之教師及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成功高中 1121222

*MQAA112601433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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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「教育部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」之

教學支援人員，112學年度第2學期有授課之人員務必參

加。

(二)研習時間：113年1月20日（星期六）及1月23日（星期

二），請擇1日參加，時間為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10

分。

(三)研習人數：每場次至多300人，若報名時已達人數上限，

可選擇另一場次參加。上午為臺灣手語第2冊及第4冊教

學內容、下午為臺灣手語第6冊及第8冊教學內容。

(四)全程參與者，由承辦學校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於「教育部

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核給研習時數6小時。

(五)公（差）假登記：

１、參與113年1月20日（星期六）場次者：依行政院人事

行政局90年12月2日九十局考字第037873號書函略以，

例假日不上班辦公，無請假或補假問題；惟如確有業

務需要，強制指定或指派特定之公務人員參與例假日

活動，宜同意准以補休方式辦理。

２、參與113年1月23日（星期二）場次者：本局同意參與

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；另本市辦理全國中等學校運動

會補課期間，本局同意參與人員以公假派代參與研

習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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